附件2

北京市延庆区生态环境局
关于《北京市延庆区绿色发展补贴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[bookmark: _GoBack]  
一、编制思路和宗旨
为贯彻落实美丽北京建设部署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加快推进延庆区产业绿色转型，不断提升生态环境质量，延庆区生态环境局会同相关部门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市延庆区绿色发展补贴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二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推动企业“含绿量”提升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点任务。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作用，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，有必要制定专项补贴政策，对餐饮油烟治理、工业企业绿色绩效提升、锅炉环保改造等重点领域给予精准支持，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。
三、文件的主要内容和重点说明
《办法》概括为四大部分：
（一）总体目标：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引领，聚焦餐饮油烟治理、工业企业“含绿量”提升、锅炉环保绩效提级、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绩效提级等重点领域，坚持分类施策、精准支持。
（二）具体补贴措施：包括六大类补贴项目：
高效净化装置更新升级：支持餐饮单位更新符合CCEP认证或去除率90%以上的油烟净化装置，按额定风量每1000m³/h补助300元。
企业绿色绩效评价：对获评绿色标杆（深绿）或绿色基准（浅绿）并纳入“北京绿色项目库”的工业企业，按改造实际投入金额的30%给予补贴，单项目奖励不低于10万元。
绿色工厂创建：对首次获得绿色工厂称号的制造业企业，一次性给予20万元资金支持。
重污染天气应急绩效提级：对绩效等级达到B级及以上的工业企业，在市级补贴基础上，按项目总投资的10%给予区级奖励，单企业不超过50万元。
锅炉环保绩效提级：对通过改造实现环保绩效达到A级或B级的燃气（油）锅炉使用单位，按投资额50%或30%给予补贴；安装能源在线监控装置的，按每套5万元或3万元补贴。
预拌混凝土搅拌站绩效引领：对符合绩效引领性条件的搅拌站企业，每家企业奖励50万元。
（三）实施期限：各项补贴政策的适用期主要为2026年1月1日至2028年12月31日（锅炉提级为2025年1月1日起），申报截止时间为2029年1月15日。
（四）申请与监管：明确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“政策兑现”栏目申报，由责任单位审核后拨付资金。建立了弄虚作假追回、绩效降级退款等监督管理机制。
四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：同一项目、事项、主体同时符合本政策多项条款或延庆区其他相关政策的，按照“从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。
动态调整机制：实施期间或实施期届满后，将根据市级政策和工作要求，结合延庆区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。
解释权限：《办法》由延庆区生态环境局、延庆区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延庆区科信局依据职责进行解释。
申请者应按照实施细则有关规定如实填报信息，并对申报信息的真实性、有效性负责。在补助资金申领过程中弄虚作假的，延庆区生态环境局有权追回补贴资金。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个人和企业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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